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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 
建議股份合併 

及 
更改每手買賣單位 
的澄清公告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建議股
份合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
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就該公告澄清，「換領股票」第三段所述「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（星
期二）下午四時正後，僅可買賣合併股份」應為「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七日（星期三）
下午四時正後，僅可買賣合併股份」。

除上述澄清外，該公告所有資料保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 

冠中地產有限公司 

主席 

蕭德雄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蕭德雄先生、朱年耀先生、朱年為
先生及劉志芹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思權先生、黃廣發先生及梁錦輝先生。


